（學校全銜）處理報告表單
	被檢舉教師
	甲師
	檢舉日期
	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	檢舉要旨
	一、A生家長檢舉內容，可歸納成下列事由：
事由1：A生被甲師處罰開合跳。
事由2：A生被甲師抓頭髮並且用拳頭打頭。
二、學校處理歷程：
(一)接獲檢舉日期：115年1月19日。
(二)校安通報日期：115年1月20日（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）。
(三)4人認定會議日期：115年1月27日。
(四)書面通知檢舉人依考核辦法辦理日期：115年1月28日。
(五)學校派員調查之日期：115年1月30日。(2+1個月內完成調查)
(六)處理報告表單完成日期：115年2月26日。


	處理情形
	一、概述(事實認定)
(一)爭點1：A生是否被甲師處罰開合跳？
1、A生指出：「甲師是我們班導師，有時候我忘了繳交作業，甲師就常常處罰我到教室後面開合跳，最少罰跳20下，最多有一次跳200下，讓我腳部肌肉很酸痛，我有去看醫生吃藥、擦酸痛軟膏，這裡有醫生開立的診斷證明書(詳見附件5)。」
2、甲師答稱：「A生因為經常不寫功課，我寫了很多次連絡簿給家長，希望家長提醒A生要準時繳交作業，但是效果不好。我為了提醒A生按時寫功課、準時繳交作業，所以才會請A生做開合跳的動作，每次開合跳就是幾十下而已，都是A生能夠負擔的範圍內，因為在體育課時，這也是健康操的動作之一，既可以讓A生練體能，又能夠提醒A生準時繳交作業，我並沒有要體罰A生的意思。」
3、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規定體罰之定義：「本法所稱體罰，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，基於處罰之目的，親自、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，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，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。」由此可知，體罰需同時具備三項構成要件：(1)基於處罰之目的、(2)強制力或特定身體動作、(3)使學生身體客觀受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。
4、另依教育部108年4月26日臺教學(二)字第1080044103號函說明略以：「學校常以教師主觀動機為教育目的而認其行為非屬體罰，混淆處罰之定義，並逕以不當管教錯誤認定之。爰本部主張體罰與違法處罰俱為不當管教措施之一種，惟有情節輕重之差異，與本注意事項精神、意旨並無扞格，且不因教師主觀動機而認定之。」
5、甲師確有處罰A生開合跳，構成體罰三要件，分述如下：
(1)甲師確有基於處罰目的：甲師雖承認有請A生開合跳，但強調動機只是要提醒A生按時寫功課、準時交作業，並沒有處罰A生的意思。不過，根據相關目擊證人B、C、D、E生陳述，甲師會命令A生開合跳的時間點皆是A生不寫功課、不交作業的時候，因此，甲師明顯係以處罰為目的，以開合跳來要求A生按時寫功課、準時交作業，與被行為人A生陳述相符。
(2)甲師確有責令A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：相關證人B、C、D、E生一致指出看過甲師確實有因A生不寫功課而處罰A生開合跳20至200下開合跳，與被行為人A生陳述相符。
(3)甲師確有使A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：被行為人A生自述最多有一次跳200下，肌肉很酸痛，A生有去看醫生吃藥、擦酸痛軟膏，且有醫生開立之診斷證明書。相關人D生證實看過一次A生開合跳200下，看起來跳得很痛苦；E生亦說看過A生有一次被甲師處罰開合跳200下之後，腳很痛，走路有困難。
6、綜上所述，A生確有被甲師處罰開合跳，甲師構成體罰。

(二)爭點2：A生是否被甲師抓頭髮並打頭？
1、A生指出：「115年1月16日甲師上課時，我跟隔壁同學講話，甲師生氣然後就用手抓我的頭髮並且用拳頭打我的頭1下，我當場痛到哭出來。」
2、甲師答稱：「A生跟隔壁同學講話，影響上課，為了讓A生專心上課，我有撥一下A生頭髮提醒他。」
3、甲師確有抓A生頭髮並打A生頭，構成體罰三要件，分述如下：
(1)甲師確有基於處罰目的：甲師雖承認有撥一下A生頭髮，但強調動機只是要提醒A生專心上課、不要跟隔壁同學講話，並沒有處罰A生意思。不過，根據相關證人B、C、D、E、F生陳述，甲師因為A生講話影響上課，所以生氣抓A生頭髮並用拳頭打A生頭1下，與被行為人A生陳述相符，因此，甲師明顯係以處罰為目的。
(2)甲師確有親自對A生身體施加強制力：相關人B、C、D、E、F生一致指出看過甲師確實有因A生講話影響甲師上課，而去抓A生頭髮並用拳頭打A生頭1下，親自對A生身體施加強制力，此與被行為人A生陳述相符。
(3)甲師確有使A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：被行為人A生自述被甲師抓頭髮並且用拳頭打頭1下，當場痛到哭出來。相關人B、C、D、E、F生均證實確有親眼看見A生哭出來，看起來很痛。
4、綜上所述，A生確有被甲師抓頭髮並打頭，甲師構成體罰。

(三)情節輕重？
1、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以下簡稱解聘辦法)第3條規定：「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，應審酌下列因素：(1)對學生身心造成之侵害。(2)對學生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，包括故意、過失、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因素。(3)對學生侵害行為之次數、頻率、行為手段、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。(4)阻卻違法事由。」
2、本案A生確有被甲師要求開合跳，最多曾跳過200下，經醫生診斷證明A生肌肉痠痛、走路困難、須服藥及擦酸痛軟膏。此外，甲師亦有抓A生頭髮並且用拳頭打頭1下，讓A生當場痛到哭出來。甲師上述體罰A生，並非單一偶發事件，具有故意性，非屬過失行為，且施加強制力之處為頭部，屬於重要部位，加上甲師事後並無悔意，綜上判斷甲師體罰A生情節非屬輕微。建議學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5款第3目規定：「體罰、霸凌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，造成學生身心傷害。」予以記過1次以上之處分。

二、結論
□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懲處情形。
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懲處情形。


	建    議
	□結案。
提學校考核會或考核委員會審議。

	佐證資料
	附件1：A生家長檢舉書。
附件2：校安通報。
附件3：認定檢舉事件會議記錄。
附件4：被行為人A生及其家長訪談錄音檔及訪談紀錄。
附件5：A生就醫診斷證明書。
附件6：行為人甲師訪談錄音檔及記錄。
附件7：相關人B、C、D、E、F生訪談錄音檔及訪談紀錄。
附件8：本案相關人員代號對照表。


備註：本表係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6條之1之處理報告表單

調查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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